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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漏了名字的墓碑

“法官， 我认为我和我女儿有

权在墓碑上署名。” 这是我审理的

一起人格权纠纷案件， 开庭过程

中， 原告张女士开门见山表达了自

己的诉求。

本案的原告是张女士和她与前

夫所生的女儿小玉， 被告是张女士

的再婚丈夫王先生， 以及王先生的

兄妹。 张女士母女要求实现“署名

权” 的标的物， 是王先生父母的墓

碑。 原先， 王先生父母落葬于苏

州。 2010 年， 王先生三兄妹共同

决定将父母墓迁至上海。 2021 年，

新墓落成后， 张女士发现新立的墓

碑上， 亲属处的署名遗漏了她们母

女的名字。

“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我和女

儿对过世老人的感情。” 张女士表

示， “我的诉求是把我们两个的名

字加上去。”

为何再婚的妻子和继女对署名

如此在意， 甚至要走到对簿公堂这

一步？ 我想， 这起案子没有那么简

单。

这看似是一起“情” 大于

“理” 的案件， 每个角色之间似乎

有着重重误解， 都急于通过“法

律” 来说话。 在与审判长及合议庭

成员沟通后， 我们一致认为可先通

过“背靠背” 调解的方式， 单独向

两方当事人了解纠纷原委， 从而找

寻问题症结所在。

当我拨通电话表明用意后， 王

先生的兄妹在电话中情绪激动地说

道： “法官， 她们与我们父母没有

血缘关系。” “法官， 我们不同意

将她们的名字添加到墓碑上去。”

在情绪激动地一通埋怨后， 我

逐渐了解到双方纠纷的症结所在。

原来， 王先生的兄妹对张女士

和她的女儿小玉一直都“心有芥

蒂”， 认为张女士与王先生并非

“原配夫妻”， 小玉和王家并无血缘

关系， 从情感上不认同张女士和小

玉是王家的家庭成员， 不同意将他

们二人的名字篆刻于父母的新墓碑

之上。

一次被“中断”的调解

了解问题症结所在后， 我安排

双方进行了一次庭前调解。 调解

中， 我试着向被告三兄妹释明法律

上“父母与子女关系” 的认定。 小

玉虽然不是王先生所生， 但在长期

共同居住生活过程中已形成抚养关

系， 属于法律层面上的“父亲与女

儿”， 理应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认

可与接纳。

接着， 我向被告方充分释法说

理， 告知相关的诉讼风险， 希望能

够化解被告方的心结， 为案件调解

创造可能性。

然而， 在经过多轮调解后， 本

以为案件要迎来“柳暗花明”， 结

果被告方却对小玉的身份提出了新

的质疑。

“法官， 小玉的个人信息与出

生证明上的基本信息不一致， 我们

合理认为， 小玉甚至可能不是张女

士的亲生女儿。” 面对被告方的说

法， 我翻看了小玉的出生证明， 发

现出生证明上记载的出生年份确与

小玉身份证上登记的信息存在出

入。

“小玉的出生证明是手写的，

上面出生年份日期应该是当时工作

人员登记时的笔误。” 张女士无奈

解释道。 但被告方却始终揪着这点

不放， 不予接受。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 也为了进

一步消弭被告方的疑虑， 经原告方

申请， 我给原告方的律师开具了调

查令。

然而， 在张女士一方远赴 1000

公里以外的小玉出生地补强“笔误”

证据后， 我本以为能彻底打消被告方

的顾虑， 没想到被告方对于调解仍表

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

在我穷尽了调解方法却仍旧没能

找到平衡后， 我也终于意识到， 被告

方自始否认的， 并不是所谓证据， 而

是与两位原告姓名共同出现在父母墓

碑上的情感“厌恶”。

一份“情法兼顾”的判决

文字本身无温度， 文书却有正气

和情谊。 当我意识到调解无望后， 我

转变了办案思路。 既然无法通过调解

的方式拉近原、 被告方之间距离， 那

么如何在判决释法说理上让被告方更

易接受？ 这是我接下来需要思考的问

题。

就法律层面上而言， 本案的法律

关系并不复杂， 侵权行为也并不存在

争议。 但“本院认为” 部分不能简单

地围绕侵权构成要件进行阐述， 还要

有说理的温度。 在闭庭后， 审判长

对我说道。 慎终追远、 孝亲和睦，

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

于是， 合议庭一致认为， 在判决中

需要点出自然人除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 规定的具体人格权外，

还享有基于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产

生的其他权益。

最终， 我在“本院认为” 中写

下： 祭奠权是特定主体为了追思逝

去亲属， 基于与死者间的亲属关系

而享有参与哀悼追思仪式活动、 铭

勒敬爱情感于墓碑上的权利， 是人

格尊严衍生的特定人格利益， 具有

一般人格权性质， 应当依法予以保

护。 两位原告主张在过世亲人墓碑

上篆刻自己姓名的行为符合公序良

俗和传统习惯， 享有署名的权利。

最终， 这起案件以判决结案。

令人欣喜的是， 被告方在收到判决

书后， 自愿及时地履行了判决内容，

主动将两位原告的名字重新添加到

了父母墓碑之上， 并承担了刻字的

费用。

一些办案背后的体会

作为一名民事法官， 法律上权

利义务的定分止争固然重要， 但情

理上受损亲情的治愈修复也十分必

要。 如果说法律和情理是案件之琴

的两根弦， 那么身为演奏者的法官，

转轴拨弦之间， 既要尊重法律的严

谨性， 也要关注当事人的心理情感，

只有从中找到真正的契合点， 才能

弹奏出和谐美好的旋律。

通过一纸判决来定是非， 似乎

“简单机械” 地切断了家庭成员最后

一个“连接点”， 但血脉亲情真能划

分得清清楚楚， 三代人间真能泾渭

分明吗？

司法上的裁判从某种意义上看，

仅是一种物质利益上的分割， 但情

感利益上的牵绊， 却是每个亲身经

历者挥之不去的烙印。 情感的维系

在于庭外的日常点滴， 而不在于庭

内的孰是孰非。

法庭上， 每天上演着不同的故

事。 人性的复杂、 利弊的权衡， 让

裁判的尺度和边界有时难以把控。

司法的谦抑要求不过多地干预世俗

生活， 同时， 司法裁判的价值引导

也是其应有的功能作用。 裁判之外

有太多的无能为力， 又有太多的潜

移默化。

法官既是法律事实的认定者、

矛盾纠纷的解决者， 也是机制建设

的探索者、 社会关系的弥合者。 在

每一次定分止争的背后， 更多的要

考虑如何以最优化的处理方式， 在

可视化利益和隐藏性价值中实现尽

可能的均等分配， 并探究各方诉讼

之本意。 在每一次电话或面谈中，

通过自身的理解和感悟， 向当事人

传递对于规则秩序的维护， 对情感

价值的重视以及道德伦理的回归。

作为司法裁判者， 需要在一个

个特定的司法场域内， 与当事人完

成一次次集体“穿越”， 体验他们或

痛苦、 或幸福、 或怨怼、 或感恩、

或破碎、 或和美的人生。 在洞悉每

一起案件的社会背景、 现实因素和

价值导向背后， 通过字字判决， 向

社会和公众持续输出正确的司法判

断、 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

（作者为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庭法官）

□ 徐公允

“善良的人品是民事法官最硬的底牌和护身符。 万恶从善而化， 但善亦不是一味

地软弱与退让， 它绝不能退过法律的底线。” 这是郭彦明在 《法官日记》 里的话， 也

是我在办理一起关于墓碑署名问题的案件后的感受。

作为一名法官， 在每一次定分止争的背后， 更多的要考虑如何以最优化的处理

方式， 在可视化利益和隐藏性价值中实现尽可能的均等分配， 并探究各方诉讼之本

意……

再婚妻子和继女

不算是一家人？
新墓碑上的署名之争

“情法兼顾”的判决


